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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9

信息披露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

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

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基金简称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研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注：（

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２

日常转换业务

２．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

２

）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为：

１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净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费补差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 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２．２

其它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

（

２

）本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公

司网站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补充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可以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

务的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３

）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

４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

６

）业务咨询信息

①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７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货币

基金主代码

Ａ

级

：

４６０００６

；

Ｂ

级

：

４６０１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郑青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沈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郑青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职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中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员

，

２０１０

年加入华泰柏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债券研究员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６０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诣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汪晖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诣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申银

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

德勤咨询

（

上海

）

有限

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历任研究员

、

高级研究员及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开通“智能再平衡”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人管理基金投资组合的需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华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将开通“智能再平衡”基

金电子交易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

一

．

业务简介

“智能再平衡”业务系指一种能够根据投资人指定的条件进行判断，适时

自动地为投资人调整其投资组合中不同基金资产占比的程式化基金电子交易

方式。

二

．

适用基金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直销交易方式， 且开通基金转换交易的开放

式基金。

本公司未来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基金相关公告为准）。

三

．

适用投资人

本业务所适用的投资人仅限于已经使用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平台进行交

易的投资人。

四

．

业务办理

投资人须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按相关操作指引自助办

理。

五

．

业务规则

“智能再平衡”业务分为“标准版”和“趋势版”两个版本：“标准版”根据投

资组合中各基金资产占比的波动情况对组合进行调整， 当波动超过一定幅度

时，则将组合中各基金资产占比调整为初始配比；“趋势版”根据投资人预设的

趋势判断条件进行市场趋势判断， 并根据判断结果应用不同的投资组合配比

设置。

１

、智能再平衡———标准版

●

投资人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２

个基金产品），并设定各个基金的投资配比

（以下简称“初始配比”）；

●

投资人指定组合中的一个基金为“指标基金”并设置“波动容忍度”（

１～５

级），系统根据“波动容忍度”和“指标基金”在“初始配比”中设置的占比自动计

算“指标基金”的“占比上限”和“占比下限”，计算结果为百分比，小数点后四舍

五入。 占比上下限计算公式如下：

●

设“指标基金”在“初始配比”中的比例为

Ｐ

波动容忍度 占比上限 占比下限

１

级

Ｐ×１１５％÷

（

Ｐ×１１５％＋１－Ｐ

）

Ｐ×８７％÷

（

Ｐ×８７％＋１－Ｐ

）

２

级

Ｐ×１３２％÷

（

Ｐ×１３２％＋１－Ｐ

）

Ｐ×７６％÷

（

Ｐ×７６％＋１－Ｐ

）

３

级

Ｐ×１５２％÷

（

Ｐ×１５２％＋１－Ｐ

）

Ｐ×６６％÷

（

Ｐ×６６％＋１－Ｐ

）

４

级

Ｐ×１７４％÷

（

Ｐ×１７４％＋１－Ｐ

）

Ｐ×５７％÷

（

Ｐ×５７％＋１－Ｐ

）

５

级

Ｐ×２００％÷

（

Ｐ×２００％＋１－Ｐ

）

Ｐ×５０％÷

（

Ｐ×５０％＋１－Ｐ

）

●

系统每日自动对组合中各基金上一交易日的资产占比情况进行监控，

当“指标基金”在组合中的占比超过“占比上限”或低于“占比下限”时，则按照

“初始配比”为投资人调整组合内各基金的资产占比。

例如：投资人建立一个“智能再平衡———标准版”组合，投资组合设置如

下：

７０％

资金投资于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

３０％

资金投资于华安稳固收益债

券，选择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为“指标基金”，“波动容忍度”选择“

５

级”，通过

系统计算，“占比上限”为

８２％

，“占比下限”为

５４％

。 随着市场涨跌，组合中各基

金的资产占比不断发生变化，当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的资产占比超过

８２％

或

低于

５４％

时，系统将自动进行“再平衡”操作，将投资组合重新调整为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数资产占比

７０％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资产占比

３０％

。

２

、智能再平衡———趋势版

●

投资人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２

个基金产品），并分别设定“进取配比”和

“保守配比”两套投资配比方案；

●

投资人设置趋势判断相关参数，趋势判断相关参数与规则详见《关于电

子直销平台开通“趋势定投”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公告》；

●

系统每日自动根据投资人所设趋势判断参数判断市场趋势。 当判断市

场趋势由弱转强时，则按照“进取配比”为投资人调整组合中各基金的资产占

比；当判断市场趋势由强转弱时，则按照“保守配比”为投资人调整组合中各基

金的资产占比。

３

、组合调整方式

●

系统将通过基金转换交易为投资人调整组合中各基金的资产占比；

●

系统根据调整目标（“标准版”对应的调整目标为“初始配比”，“趋势版”

对应的为“进取配比”或“保守配比”）计算需调整的资产金额，如果该资产金额

低于

１００

元，则不对该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

系统根据需调整的资产金额和相关基金上一日份额净值计算需调整的

份额，并生成相应的转换委托；

●

由于转换交易成交价格未知， 调整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以及交易

所涉及的费用将导致调整后组合中各基金的资产占比与调整目标存在一定偏

差。

４

、对组合的投资与追加

●

“智能再平衡”组合的投资方式仅限从华安现金富利货币转入。 首次投

资的下限为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５

万份； 追加投资的下限为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１

万份；

●

注：组合内基金资产余额为“

０

”时视同首次投资。

●

“智能再平衡———标准版”组合的投资将按照“初始配比”投资于组合内

的各基金；“智能再平衡———趋势版” 组合的投资将根据投资当日的市场趋势

判断，按照“进取配比”或“保守配比”投资于组合内的各基金。

５

、对组合的修改与撤销

●

投资人可修改已建立的 “智能再平衡” 组合的基金投资配比等相关参

数。修改当日（交易日），系统将按照修改后的设置对组合内各基金的资产占比

进行调整；

●

投资人可以撤销已建立的“智能再平衡”组合。撤销后，投资人对组合内

各基金的持有不受影响。

６

、对组合内基金份额的操作

投资人可按照相关规定对组合内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转换、赎回转认购

等操作。

六

．

交易费用

本业务所涉及的交易费率

／

费用（包括申购费、赎回费，以及转换业务申购

补差费等） 与本公司已开通的相关业务， 以及所对应的资金结算方式保持一

致。

七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八

．

风险提示

投资人需充分了解该业务的风险，结合自身的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

自行选择交易产品、交易数量并设定相关参数，并对所设参数以及由此带来的

投资结果负责。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

相关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子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投资人

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九

．

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

ＱＤＩＩ

）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８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

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的原因说明

７

月

４

日为美国独立日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

市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星期三

）

暂停本基

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恢复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的原因说明

７

月

４

日为美国独立日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

市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星期三

）

暂停本基

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星期四

）

起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

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恢复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

告。

２．３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途话费）；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

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加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长信标普

１００

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口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汉口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标普

１００

”）并开通长信标普

１００

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增加代销基金范围与代码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二、参加定投业务基金范围、代码与定投起点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定投起点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１００

元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汉口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长信标普

１００

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

投业务应遵循汉口银行相关规定；

２

、 本公告仅对增加汉口银行为本公司旗下长信标普

１００

基金的代销机构

并开通长信标普

１００

基金的定投业务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的详细信

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１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７

）

９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申购基金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旗下

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 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１

）

三、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并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四、 优惠费率安排

对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实行

８

折

费率优惠政策。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

８

折优惠后的实际费

率执行。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基金招募

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 则执行其

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五、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

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２．

本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投资者投资本

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协商

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中信建投证券开展的网上交易系

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 并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参与上述基金产品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投申

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１．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

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２．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

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

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信建投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

遵循中信建投证券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

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投资者投资本

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关于新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起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７１０３０１

；

Ｃ

类：

７１０３０２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６８

号中建大厦

２９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８８８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关于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增浙商证券、国都证券等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上述代销机构代理销售益民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１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２

）、益民创新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３

）和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５

），投资

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起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Ｃ

座

６０１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许嘉行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１６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０９２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二、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张睿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１４２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三、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赵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四、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 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五、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５１９２９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６２９２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ｊｓｃ．ｃｏｍ

六、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幢

５５１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

号楼

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其实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７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七、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汪莹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投资者也可通过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ｍ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５０８８０８

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王利平先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

事）的通知，王利平先生已将其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３３

，

０５４

，

２７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５．１３％

）和

７

，

３９５

，

７２３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９％

）全部解除质押。上述股权

解除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利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

，

７７２

，

３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５８％

，无尚在质

押股份。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股东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控公

司”）、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和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泰公司”）

的通知，广控公司、广联公司、兆泰公司将其质押给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信托”）的非

限售流通股合计

５０

，

７９３

，

７７７

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后，再次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用于为广控公司向昆仑信托的借款提供担保，质权人为昆仑信托，上述解

除质押、再质押登记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办理完成。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

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广控公司、广联公司、兆泰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份

２１

，

３９７

，

６５９

股、

１４

，

７５３

，

３４９

股和

１４

，

９８７

，

７６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分别为

９．８０％

、

６．７５％

和

６．８６％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合计

５０

，

７９３

，

７７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２３．４１％

。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